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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際專業管理學會就《廣深港高鐵(一地兩檢)條例草案》提交之意見書 

 

本會認為，在西九高鐵總站實施一地兩檢方案，是便利市民，民心所向的

措施，希望立法會議員在《廣深港高鐵(一地兩檢)條例草案》的審議過程

中，理性討論，凝聚共識，將「一地兩檢」的法律程序順利完成，讓西九

高鐵站項目依期通車。 

 

高鐵項目是便民措施 

 

西九龍高鐵項目讓香港接通了國家的高鐵網絡，令市民可在香港的市中心

出發，直達國內的主要城市。高鐵除了快捷和安全外，班次管理上亦比飛

機可靠，較少受天氣或空管問題所影響，為旅客提供多一個選擇。另外，

高鐵通車後，再配合上今年的港珠澳大橋通車，可令香港進一步把握粵港

澳大灣區的重大發展機遇，將香港和內地的經濟合作帶進新的台階，為香

港帶來無限的商機和可能。而要發揮高鐵的效益，在西九龍總站實施一地

兩檢，是一個必要的條件。 

 

雖然「一地兩檢」得到廣泛的市民支持，期待高鐵通車帶來的便利，但社

會確實存在不同意見，最引起關注的，是內地法例在香港實施的問題，甚

至有人很偏激地指是「割地」。我們認為把「一地兩檢」法律爭議與割地

或讓外國法律在本地實行相提並論，是風馬牛不相及而且缺乏邏輯的說

法。 

 

實際上，「一地兩檢」在世界各地均有案例可以參考，美國與加拿大之間

的「境外入境檢查」 、英國和法國的「並置邊境檢查」、以及新加坡與馬

來西亞合設出入境設施等等。深圳灣口岸早已有類似安排，由全國人大常

委會授權把深圳灣港方口岸區劃為香港特區管轄範圍，並通過本地立法進

行管轄，執行香港法律。深圳灣口岸的運作一直順暢，現在把類似的安排

放在香港境內進行，竟就變成無可解決的難題，這是難以服眾的。本會認

為在兩個主權國之間也可以迎刃而解的問題，在同一個國家的一國兩制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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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實的困難只會是更少而非更多，更何況「一地兩檢」早已經在深港之間

的深圳灣口岸成功和暢通地進行多年。故此，本會認為社會必須要理性討

論，不應將問題誇大。「一地兩檢」的安排是符合《基本法》，亦無損香港

的高度自治，希望擔心「一地兩檢」的人士，可對現時的安排有進一步了

解。 

 

一地兩檢符合基本法 

 

有關「一地兩檢」的法律爭議，全國人大常委會擁有《基本法》最終解釋

權，而全國人大常委會在 2017 年 12 月 27 日已就「一地兩檢」的安排作了

最權威和最後的決定，認為安排符合《基本法》。故此，人大常委會已就

「一地兩檢」提供了堅實的法理基礎，消除了法律的不確定性。 

 

一地兩檢無損高度自治 

 

「一地兩檢」的安排，是特區政府主動提出，中央政府是基於便利香港的

考慮而作出決定。而在落實一地兩檢的三步走過程中，皆是由特區政府採

取主動，特區政府首先與廣東省政府達成合作協議，再提交協議予人大常

委會審批，最後是本地立法的工作。在落實「一地兩檢」的過程中，是內

地和中央政府回應香港的要求，玉成其事，無損香港的高度自治。 

 

內地法例實施只限於口岸範圍 

 

有關允許內地法例在香港實施的問題，擔心的市民必須要明白：第一，內

地法例只是在西九高鐵站的指定口岸範圍內實施，而內地的執法人員，不

會亦不可在口岸範圍外進行執法工作。第二，是旅客進入口岸範圍後，才

會受內地口岸法例規管，而這些旅客都是自願乘搭高鐵，不到內地的人士

根本不會進入口岸區，受內地法律影響。 

 

理性討論  完善安排 

 

國家發展一日千里，要做到香港與內地互聯互通，高鐵可發揮極大作用，

本會期待立法會議員能理性討論，以香港整體利益和發展大局為依歸，順

應主流民意，讓本地立法工作順利進行。特區政府亦應在草案審議的過程

中，吸納一些建設性的意見，凝聚共識，完善「一地兩檢」的安排。 




